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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中標 2 號 大甲溪事業區第 45 林班 

國有林產物採運工作 

作 業 規 範 

第一條 開工與前置作業 

乙方與甲方訂定採運契約書後即可申請開工，惟開工後應完成下列

事項始可進行伐木作業： 

1. 參加甲方召開之施工說明會、協議組織會議，以及由甲方告知環境

危害因素及防範措施，並作成紀錄；另乙方需自行召開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並將訓練紀錄(如附件一)報甲方備查。 

2. 乙方應於作業期間辦理雇主意外責任險，其屬自然人者，應自行投

保人身意外險。乙方依前段辦理之保險內容如下： 

(1) 被保險人：以乙方為被保險人。 

(2) 保險金額：每一個人體傷或死亡：新台幣 500 萬元。 

每一事故體傷或死亡：新台幣 1,500 萬元。 

保險期間內最高累積責任：新台幣 3,000 萬元。 

(3) 每一事故之乙方自負額上限：新台幣 2 萬元。 

(4) 保險期間：自開工之日起至本契約核發之採取許可證所載採運期

間(如有申請延期採運者，保險期間需比照順延)。 

3. 完成設立採運作業告示牌 2 面，樣式與內容由甲方提供(如附件二)，

豎立位置由甲方監工指定。 

4. 配合甲方辦理界木及保留木點交作業。 

5. 配合甲方辦理防火安全檢查合格。 

6. 乙方提交作業計畫及工作人員名冊(應註明現場負責人)，如有人員變

更，應於 15 日內將變更人員名冊報請甲方備查。 

7. 乙方應簽署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臺中分署環境安全衛生承諾書

(附件三)，並報甲方備查。 

第二條 作業設備與安全裝備 

(一) 伐木作業所採用之設備包括「鏈鋸」、「手鋸」及「板斧」，必要時

得採用「怪手」等重機械協助作業。 

(二) 集材時依現地狀況使用「怪手」或架設「索道」及「集材機」，並

以「貨車」或「鐵牛」運輸林木。 

(三) 應雇用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訓練或經技能檢定之合格人員操作

有危險性機械或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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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現場工作人員均應配戴「安全帽」、「反光背心」、「安全鞋」，並穿

著適當之「工作服」及「工作褲」；鏈鋸操作人員須配備「面罩」、

「隔音耳罩」、「防護手套」，以及穿著「防割褲」。 

(五) 如現場工作人員未穿戴防護裝備、防護裝備配戴不齊全或防護裝

備規格不符合前款標準，或有未經訓練或技能檢定之合格人員操

作機械設備之情形，經甲方監工查獲或由民眾檢舉查證屬實者，

甲方應通知乙方改善，如通知日次日起 3日內仍未改善，甲方有

權通知乙方立即停工，待乙方改善後始得復工。(該停工期間照計

工期，日數不得補足。) 

第三條 職業安全衛生應辦理事項 

(一) 廠商應提供工作人員必要之防護用具及相關安全設備，並請備妥

防蚊液、急救包(含消毒、包紮及抗組織胺等)、滅火器等 

(二) 作業場域應有專人負責控管人員出入，並應逐日填寫進出場管制

表(附件四)，應於每月月初交與工作站存查。 

(三) 廠商應定期(每月至少 2次)辦理職業安全衛生自主檢查，並填寫

自主檢查表(附件五)，應每月月初交與工作站存查。 

(四) 所使用之車輛、機具設備應定期保養或檢驗，並作成紀錄自行留

存，以供查驗。 

(五) 其他職業安全注意事項，請務必依「林場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辦

理。 

(六) 最近醫療單位之位置與通報方式詳如醫療資訊卡(附件十)，請張

貼於車輛、機具或由工作人員隨身攜帶。 

第四條 作業標準及注意事項 

(一) 伐木 

1. 以小面積塊狀皆伐方式辦理，範圍以界址點交為主，界木計 22 株，

均有烙打「界」印，不得損傷界木，亦不得刻意將烙印記號塗銷；

如有不慎損壞界木之情形，應儘速通報甲方，由甲方儘速補設。 

2. 各伐區內林木除已註記之母樹或貴重木應予保留外，餘造林木及雜

木應全數砍伐。 

3. 伐木作業不得損傷留存木(含界木及保留木，已以繩索、噴漆或烙印

等方式進行標示)，留存木損傷株數合計超過 20株時，廠商應依受損

害林產物山價賠償甲方，另依山價 1.5 倍作為懲罰性違約金(合計為

山價 2.5 倍)。本條處以違約金及賠償林產物山價之損害標準由機關

認定如下(任擇 1條件)： 

(1) 主幹折斷。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N006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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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部損傷致裸露面積達 25%以上。 

(3) 33%以上之樹冠遭受破壞(枝條斷裂) 。 

(4) 樹皮刮傷面積達該樹木胸徑平方以上。 

(5) 其損傷有影響生長勢、明顯致死者。 

4. 承上，如有損傷留存木未通報之情形，則不論數量，均應比照前目

處以山價 2.5 倍之賠償與懲罰性違約金。 

5. 砍伐前，應先擬定伐倒方向以免損傷留存木，林木砍伐之切點高度，

規定為上坡地面之 30 公分處(但環境不許可時允許公差 20 公分)；處

分之林木，其在切點以下部分，非經甲方許可不得挖掘採取，違者

移請檢察機關偵辦，除應依山價賠償外，並按山價 3 倍賠償作為違

約金。 

6. 伐區內伐除之林木應全數搬出(除根株外，原則為全木搬出利用)，惟

因伐採作業產生之腐朽材、瑕疵材，如不搬出，應依甲方監工指示

截斷，整齊堆疊置於伐區周邊、形成堆積帶或就近排列於林地地形

凹陷處，應使其不易移動，不得妨礙後續造林木與留存木之生長，

亦不得留置於溪床。如未依甲方監工指示完成截斷及堆置工作，應

視為未作業完成，不發給作業完成證明書。 

7. 伐區內已註記之界木、保留木及早期伐採後留存之樹頭，均不得砍

伐及搬運及損傷，違者按山價 3 倍賠償作為違約金，情節嚴重者移

請檢察機關偵辦。 

(二) 集材整堆 

1. 為保護留存木及水土保持，伐木集材作業應盡可能維持原有地被，

處分之林木不得任意由山上向山下轉材或利用土滑路段集材，亦不

得利用地曳方式拖行木材。 

2. 為減少砍伐集材線障礙木破壞林相，乙方應接受甲方監督集材。如

需機械集材，應在不破壞林相之原則下，架設集材線，並應儘量利

用山溝、谷地及障礙木較少地區架設，並設置保護措施，集材時不

得傷及留存木。 

3. 機械集材時禁止使用留存木當集材主柱，集材柱木應組設護木，防

止鋼索(眼環索)沒入柱木，致減低柱木之強度，並達到保護柱木目的。 

4. 乙方應預先將規劃之集材線路徑提供甲方知悉後，始得砍伐集材。

若甲方認為有嚴重破壞林相之慮時，得通知乙方另行變更集材路線。 

5. 障礙木：集材線障礙木應經會同甲方調查烙印核准，並由乙方繳納

價金後，始得砍伐，其材積併入搬出利用材積一併查驗放行。 

6. 乙方應將原木堆疊於指定臨時土場位置，或在不影響車輛通行下，

整齊堆置於林道兩側或臨時作業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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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堆材時應將原木末端以同方向堆放整齊，以便甲方派員檢驗，倘有

殘餘木材、廢材等，應一併搬運處理，或依甲方監工指示整理堆放，

不得任意留置土場內。 

8. 材堆如需堆疊，以堆成梯形為原則，必要時應使用墊木等制動措施，

彎曲材盡量配合凹凸部分堆成穩定的狀態。 

9. 原木應依樹種、材長分堆，另需以末徑 20 公分為基準分堆堆放，俾

利材積查驗，各堆應編堆號。 

(三) 林產物查驗放行 

1. 原木材積依中華民國國家標準規定 CNS442 計算。(摘錄如附件六) 

2. 原木末端直徑 20 公分以上，應逐枝編號檢尺；枝梢材、廢材及末徑

小於 20 公分之原木，得成堆放置，並以棚積法計算材積。 

3. 應以耐久、容易辨識，且不易脫落、消失之方式註記編號，如以蘭

花牌或護被紙標註，則應以釘槍釘牢，使其不易脫落。 

4. 乙方得分批申請查驗放行工作，如欲申請林產物交付，須於 10 日前

填具國有林產物查驗放行申請書，並檢附依前款檢尺方式辦理之材

積明細(如附件七)送交甲方，待甲方派員辦理放行作業後，始可進行

木材搬運作業。 

5. 如有材堆不整齊或材積明細不齊全，致甲方查驗放行作業延誤者，

由乙方自行負責。 

(四) 林產物搬運 

1. 乙方於木材搬運時，應攜帶核許文件及搬運單，隨時供甲方、警察

機關、森警隊查核。 

2. 乙方應自行負責聯外道路之落石、簡易坍方之搶修作業，如屬嚴重

天災造成林道路基流失者，則得洽主責機關負責修復；惟如係乙方

超載或原木堆置超出車高、車長、車寬等原因，致道路、橋樑、公

共設施或其他私人財產之毀損時，乙方全權負責修復或相關賠償事

宜。 

3. 載運車輛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行經社區時，應安排前導車

輛、廣播或交通指揮人員，並請務必減速慢行。 

4. 承採人應將搬運之木材後續流向作成紀錄(林產物登記帳簿，詳如採

運契約書附錄 3)，並將紀錄交由甲方備查。 

(五) 臨時作業道 

伐區內舊有作業道得予整修，整修費用已計入林產物價金，整修路

線需依甲方監工指示辦理，不得損傷林木，亦不得擅自新設作業路

線。 

(六) 跡地檢查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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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於採運期限屆滿前(包括核准延期之採運期限)完成林產物之

伐採後，應於 7日內填具申請書報請甲方辦理跡地檢查驗收，經甲

方檢查合格後發給作業完畢證明書，標準如下： 

1. 採取之林產物（含其製成品）全部伐採搬清，伐區內除根株外，原

則為全木(含枝葉)搬出利用，其中木材腐朽、瑕疵部位得免搬出，

查驗標準如下： 

(1) 乙方總搬出材積(含枝葉及枝梢材換算材積)，應超過契約所載

搬出利用材積之 85%以上。 

(2) 留置現場之林產物應造材成各邊均小於2公尺之尺寸(亦得破碎

處理)，分散堆置於林地內，不得大量集中堆置，亦不得堆置於

溪溝內阻礙河道水流通行，堆置之方向及地點得由甲方監工視

情況調整，經甲方指定地點堆置者，則應檢查乙方是否依指定

地點堆置。 

(3) 核准搬運林產物皆已清理完畢(末徑 6公分以上之林產物)，且

無漏伐或放棄伐採情事，但搬出材積仍未達契約所載搬出利用

材積之 85%者，得視為完成作業。 

2. 如因乙方放棄伐採致使林產物搬出數量低於所載搬出利用材積之

85%，則不得核退林木價金。且屬未完成工作，應依前述方式辦理。 

3. 伐區內不搬出之殘材、腐朽材、瑕疵材，皆已依作業規範第 4條第 1

項第 1款第 6目處理完畢。 

4. 完成採運作業告示牌 2面。 

5. 林木砍伐之切點高度不超過 30公分，允許公差 20公分。 

6. 留存木損傷數量不超過 20 株，超過應依契約書第 24 條及作業規範

第 4 條第 1項第 1款第 3目扣罰。 

7. 環境整理：土場清理、臨時工寮或其他設施清理、殘材、垃圾、鋼

索、燃料等清理。 

若跡地檢查不合格，甲方將通知乙方於指定期限內改正，未能於期

限內改正或拒絕不改正者，履約保證金將不予發還，亦不發給作業

完畢證明書。 

第五條 油料、廢棄物管理 

(一) 環境管理 

1. 乙方需於作業現場周邊設置臨時廢棄物集中區，將作業過程中所產

生的廢棄物集中管理。 

2. 乙方需於作業現場通風處(下風處)設置臨時危險物品存放區，包括易

燃、易揮發或有毒物品存放區，如機具所使用之潤滑油、機油及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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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與殺蟲劑等化學藥品等，並於臨時存放區配置滅火器。 

3. 乙方需設置臨時油料或化學藥劑添加區，地面應鋪上防油布，避免

滲漏而造成土壤及環境危害，並於區域內配置滅火器。 

4. 運作中之機具，若有潤滑油滲漏或溢出之現象，應立即採取防止滲

漏之措施，避免土壤污染。 

5. 管理人員應不定時巡視林場內的環境衛生狀況。 

(二) 廢棄物之分類處理 

1. 作業過程中所產生的廢棄物，包括苗木容器、塑膠袋或生活廢棄物

等，應分類集中放置於臨時廢棄物集中區。 

2. 裝盛化學藥劑、燃油或機油等容器，應集中於臨時廢棄物集中區之

通風良好處，並避免容器內殘餘之液體外漏造成污染。 

3. 各類廢棄物，應定時或定量，將廢棄物運出林地。 

(三) 作業過程中，甲方監工將隨時檢查並拍照舉證，如有未妥善處理

油料或廢棄物之情形，甲方監工可通知乙方立即改善；若乙方拒

絕改善或有無法立即改善之情形，甲方得通知乙方停工，停工期

間計入工期，不得補足。 

(四) 作業完成後，乙方需請甲方監工檢視環境，確認無廢棄物殘留於

林地後，才可報請完工跡地檢查。 

第五條  突發事件處理 

(一) 每日作業前，乙方現場負責人應先確認造林地現場是否有危害工

作人員安全之情形，並應將危害因素及防範措施告知當日作業人

員，如發現有滑落危險之巨石、蛇窩、蜂巢或大型動物等，請立

即停工並通報甲方監工。 

(二) 作業中遭遇毒蛇或蜂類等動物，應暫時停止作業，確保其離開無

危害時再接續作業，如當日無法確保作業人員安全，乙方應立即

停工並通報甲方監工。 

(三) 作業中遭遇地震時，作業人員應立即疏散至空曠地點，並避開落

石或林木；如作業區周邊無空曠地點，則應儘速躲避至健全穩固

之遮蔽處，避免人員傷害。 

(四) 界木或保留木如因天災、病蟲害或其他非可歸責於乙方之原因而

傾倒、死亡、或影響工程安全時，可由乙方報請甲方補設界木或

作妥適之處置。 

第六條  其它注意事項： 

(一) 作業規範如有未盡事宜，應依據甲方監工之指示辦理；如經甲方

監工指示應改善而未改善，情節嚴重者，甲方得扣減採運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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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工作具備高度技術及危險性，作業期間，乙方必須經常派員駐

在現場督率施工、工作程序及方法。 

(三) 乙方作業應確實遵照「森林法」、「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其施行細

則」、「林場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營

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勞動檢查法及其施行細則」、「危險性工

作場所審查及檢查辦法」、「勞動基準法及其施行細則」、「道路交

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暨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隨時注

意工地安全及水、火災之防範，以維採運或搬運工作人員之安全，

並應遵守作業所在地之單位及其派駐現場之監督、護管、押運等

人員監督指揮。 

(四) 請遵守森林法、野生動物保育法之相關規定，不得在林班地內盜

伐、引火及獵殺野生動物，廠商若有違規情形時，除依契約罰款

外，涉及違法行為，將依法移送。遇有原住民狩獵、登山人員、

遊客進入林地烤食便餐或吸煙者，應予勸止、或提醒注意防火，

並通知機關或報警處理。 

(五) 應注意防範火災，禁止工作人員於作業中吸菸或亂丟菸蒂，若於

休息時間吸菸則應設有熄煙筒，並不得隨意燃火取暖；作業期間

中，如發生火災，應請立即動員搶救控制火勢，並迅速通報機關

工作站及警察機關處理。 

(六) 集運木材如經過私有土地，應告知土地所有人並取得同意，如有

損及第三者之權益，承採人應自行負責協調及補償事宜。 

(七) 承採工作所使用之一切生產成本，其機具設施、路面養護、搬運、

過磅或保險之費用均已列在生產費用內，由乙方負責，除有採運

契約書第 37條不可歸責事由外，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額外費用或

主張任何權利。 

(八) 作業時如遇有立地環境特殊，部分留存木不予伐除確實有礙作業

之情形，應由甲方現場監工勘察認定後，報請甲方核定以障礙木

處理，障礙木處理程序未完成前，乙方不得擅自伐除。 

(九) 作業期間，若於作業中遇有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訂定之「瀕

危物種(動物)」及文資法公告之「珍稀植物」應立即停工並通報

甲方監工。物種名冊如下：(詳如附件八及附件九) 

1. 珍稀植物：台灣穗花杉、南湖柳葉菜、台灣水青岡及清水圓柏共 4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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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瀕危物種(動物)：(合計 23 種) 

動物類群 物種 

哺乳類(陸域) 臺灣狐蝠、歐亞水獺、臺灣黑熊、石虎、臺灣穿山

甲 

鳥類 熊鷹、草鴞、山麻雀 

兩棲爬蟲類 金絲蛇、食蛇龜、柴棺龜、臺灣山椒魚、觀霧山椒

魚、南湖山椒魚、楚南氏山椒魚、豎琴蛙、赤腹游

蛇、阿里山山椒魚 

淡水魚類 巴氏銀鮈、飯島氏銀鮈 

昆蟲類 大紫蛺蝶、寬尾鳳蝶、珠光鳳蝶 

(十) 本契約之各種書表 格式，由甲方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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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紀錄 

一、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施行日期：   年   月   日 

二、 職業安全衛生主管： 

三、 現場負責人： 

四、 參與人員簽名： 

   

   

   

五、 教育訓練內容： 

(一) 契約、法令及相關作業方式說明： 

1. 本契約書相關條文款說明俾全體員工知照。 

2. 展示本案造林地位置，並說明交通路線及工作項目等；進行各項作

業應確認界址、範圍，並避免傷害造林木。 

3. 嚴禁越界盜伐、濫墾、擅伐，如有前揭情事，應負相關法令責任。 

4. 逐條述明安全衛生工作守則、「職業安全衛生法及施行細則」、「職

業安全衛生概要及安全衛生守則」及「林場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相

關法規。 

5. 說明各工作人員作業時間、工作分配、作業流程及操作信號之統一。 

6. 油料應放置於防油布上，不得直接置於林地；垃圾應分類集中處

理，並於工作結束時，一併攜離造林地。 

7. 現場作業時應巡視伐區周圍，注意界木或留存木有無被砍伐或壓

損。 

8. 講解鏈鋸使用法、伐木程序、集材作業程序等，並應遵守林業安全

衛生設施規則（伐木造材、機械集材、索道運材、卡車運材、缷材

貯木、引擎及裝載操作與維護等）。 

9. 每日作業前應檢查工作項目：環境危害因素及防範措施、安全裝備

是否備齊、機械設備                 。 

10. 每日作業中應檢查工作項目：                               。 

11. 每日作業後應檢查工作項目：機械設備、廢棄物、油料           。 

12. 自主檢查項目：                     。(應保存維修或保養紀錄) 

13. 緊急事故應變處理：發生緊急事故時，應立即採取必要之搶救措

施，並通報負責人及梨山工作站；負責人應於事故發生8小時內，

依規通報。 

14. 進行消防及急救常識暨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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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說明預防虎頭蜂螫之方法及遭遇蜂螫後之應變措施。 

16. 說明人熊衝突及遭遇臺灣黑熊之應變措施。 

17. 最近醫療單位之位置與通報方式詳如醫療資訊卡(附件十)，請張貼

於機具或，宣導消防急救常識，並辦理演練。 

(二) 其他注意事項： 

1. 作業期間務必配戴護具及相關安全設備，並備妥防蚊液、急救包(含

消毒、包紮及抗組織胺等)、滅火器。 

2. 除於休息時間並設有菸灰缸等情形外，禁止工作人員於作業中吸菸

或亂丟菸蒂，亦不得隨意燃火取暖。 

3. 作業期間中，如發生火災，應請迅速報告警察機關及機關處理外，

並請及時動員搶救控制火勢。 

4. 遇有原住民狩獵、登山人員、遊客進入林地烤食便餐或吸煙者，應

予勸止、或提醒注意防火，並通知麗陽工作站或報警處理。 

5. 如於工作期間遇有勞資糾紛、性別歧視或其他違反勞工權益、性平

相關法規之情形，可向各縣市政府勞工局提出申訴(臺中市政府專

線04-22289111)。 

6. 若於作業中遇有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訂定之「瀕危物種(動

物)」及文資法公告之「珍稀植物」應立即停工並通報分署承辦人

員。物種名冊如下： 

(1) 珍稀植物：台灣穗花杉、南湖柳葉菜、台灣水青岡及清水圓柏

共4種。 

(2) 瀕危物種(動物)：(合計23種) 

動物類群 物種 

哺乳類(陸域) 臺灣狐蝠、歐亞水獺、臺灣黑熊、石虎、穿山

甲 

鳥類 黑嘴端鳳頭燕鷗、赫氏角鷹、草鴞、山麻雀 

兩棲爬蟲類 金絲蛇、食蛇龜、柴棺龜、臺灣山椒魚、觀霧

山椒魚、南湖山椒魚、楚南氏山椒魚、豎琴蛙、

赤腹游蛇、阿里山山椒魚 

淡水魚類 巴氏銀鮈、飯島氏銀鮈 

昆蟲類 大紫蛺蝶、寬尾鳳蝶、珠光鳳蝶 

六、 照片： 

  

七、 教育訓練講解人：                              (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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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採運作業告示牌格式 

⚫ 內容： 

 

⚫ 樣式：A字型直立型告示牌(如示意圖) 

60公分 

90 公分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臺中分署 

人工林伐採作業及後續造林計畫 

施行目標及效益： 

本林地因林木生長過密、形質不佳，且樹種多為臺

灣二葉松，富含油脂易燃，容易造成林火延燒，故進行

伐採林相更新作業，並將伐採木標售利用，以增加國庫

收益。 

林地伐採後，規劃於 116 年進行新植造林工作，目

前規劃栽植防火樹種建立防火林帶，如高山狹葉櫟、三

斗石櫟、木荷、楊梅、長葉木薑子、紅淡比等樹種 

 

採取許可證字號：(115 主木字)第     號 

採運期限：115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採運樹種：  

施行地點、面積：大甲溪事業區第 45 林班 1.67 頃 

施行單位、負責人、聯絡電話： 

主管單位：04-25150855 #151 游先生 

現場管理：梨山工作站 04-25989208 王先生 

    監工：梨山工作站 04-25989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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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農業部林業保育署臺中分署環境安全衛生承諾書 

本公司承攬貴分署                                            案， 

工作場所位於                                              。 

一、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臺中分署履約管理單位已於作業前告知本公

司有關本案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職業安全衛生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

定應採取之措施。 

二、本公司同意遵守職業安全衛生法令、環境保護相關法令及農業部林業

及自然保育署臺中分署承攬商環境安全衛生管理要點等規定。 

三、本公司已充分瞭解上述事項，於作業期間，本公司及所屬承攬作業人

員願意確實遵守相關法令規定，若有疏失導致災害事故發生時，本公

司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此致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臺中分署 

立書人(承攬商) 

公司名稱: 

公司負責人(簽章)： 

地址： 

統一編號： 

中華民國 115 年  月  日 



 

13 

 

附件四、115年中標 2號伐採工作施工人員進出場管制表 

 日期：    年    月   日 

編號 單位名稱 工種 姓名 職稱 個人防護具領用紀錄 勞工保險 教育訓練 
進場時間 

（時：分） 

出場時間 

（時：分） 

1  工頭  工頭 □安全帽□安全帶□反光背心 □有□無 □有□無   

2  鏈鋸  技術工 □安全帽□手套□防割衣褲 

□隔音耳罩□安全鞋□面罩 

□＿＿＿ 

□有□無 □有□無   

3  鏈鋸  技術工 □安全帽□手套□防割衣褲 

□隔音耳罩□安全鞋□面罩 

□＿＿＿ 

□有□無 □有□無   

4  鏈鋸  技術工 □安全帽□手套□防割衣褲 

□隔音耳罩□安全鞋□面罩 

□＿＿＿ 

□有□無 □有□無   

5  怪手  機械操作員 □安全帽□安全帶□反光背心 □有□無 □有□無   

6  集材機  機械操作員 □安全帽□安全帶□反光背心 □有□無 □有□無   

7  捆材  技術工 □安全帽□安全帶□反光背心 □有□無 □有□無   

8  裝卸  技術工 □安全帽□安全帶□反光背心 □有□無 □有□無   

9  裝卸  技術工 □安全帽□安全帶□反光背心 □有□無 □有□無   

10 工作站 監工  森林護管員 □安全帽□安全帶□反光背心     

          

說明：本表格由現場管理負責人每日製檔後按月交工作站存查。 

廠商現場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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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職業安全衛生管理標準作業程序廠商自主檢查表 

工作名稱：  日期：  年  月  日 

契約編號(編聯號碼)： 作業地點： 

檢查項目 檢查內容 
檢查結果 

是 否 無此項 

(1) 伐 採 作 業

前，廠商應辦

理安全衛生

管理事項 

是否擬定「安全衛生檢查計畫」    

是否依『職業安全衛生法』及『職業安全衛生組織管理

及自動檢查辦法』，設置專任常駐工地之勞工安全衛生

管理人員，辦理自動檢查、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廠商僱用勞工人數在 30 人以上者，是否依規定設管理

單位或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並填具「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單位（人員）設置（變更）報備書」陳報檢查機構並

副知主辦機關、監造單位備查；異動時，亦同 

   

(2)伐採作業期

間，廠商應辦

理安全衛生

管理事項 

廠商是否針對所有作業人員依其作業性質分別施以從

事工作及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廠商是否於施工前實施安全衛生教育講習，並將相關資

料及照片提送機關 
   

廠商是否有投保必要之保險    

施工期間廠商是否隨時注意工地安全及水、火災之防範    

工作場所有發生意外事件之虞時，廠商是否立即採取防

範措施，即令停止作業，並使勞工退避至安全場所 
   

廠商如就其承攬之一部分交付專業廠商再承攬時，是否

隨時掌握施工進度所衍生之工作環境、危害因素及防災

必要措施，並於各項施工作業前明確告知專業承攬廠商 

   

(3)工安事故與

職業災害處

理 

施工期間如發生緊急事故，影響工地內外人員生命財產

安全時，是否在事故發生後 8 小時內向主辦機關報告 
   

工作場所如發生職業災害，是否即採取必要急救、搶救

等措施，並實施調查、分析及作成紀錄 
   

工作場所發生規定之職業災害時，廠商是否於 8 小時內

報告檢查機構 
   

填表單位：廠商：                       (蓋章)  現場負責人：              (蓋章) 

註：1.各檢查項目請一併檢附佐證資料。 

    2.本表格由現場管理負責人製檔後按月交工作站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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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CNS442 標準節錄 

一、 造林木材種區分依下列規定： 

1. 大原木：針、闊葉樹末徑 30cm 以上。 

2. 中原木：針、闊葉樹末徑 14cm 以上、未滿 30cm。 

3. 小原木：針、闊葉樹末徑 6cm 以上、未滿 14cm。 

4. 枝梢材：針、闊葉樹末徑未滿 6cm。 

二、 木材之尺度：係就除去樹皮之部分，原木依其直徑及長度,山造角材依其厚度、寬度

及長度進行分類。 

1. 原木之直徑，以其正長末端最短之直徑與其成直角之直徑平均求之，如末端之形狀

不規則時，應連測四個直徑平均求之。測定時讀數止於公分，平均時取偶數。 

2. 山造角材之厚度，係指最小鋸口之邊的缺角補足成方形之短邊，山造角材之寬係指

方形之長邊。山造角材測定厚度、寬度時，應測定最小鋸口，測定讀數止於公分，

餘數削除(例：21.9 公分，捨作 21 公分),但計算材積時應換算為公尺。 

3. 原木最短直線長度之一端如為削端，其長度在 4 公分以下及延寸、根張或伐木倒口

部分，概不計其長度。 

4. 天然生闊葉樹原木、造林原木及山造角材之長度未滿 20 公分倍數之餘數不計(例：

4.19m=4.00m；4.39m=4.20m，餘類推)。 

三、 原木材積之計算 

1. 原木之材積計算單位：原木材積以立方公尺為單位。於測定原本、山造角材及依棚

積法測定之材積，計至單位以下2位為止，於造林木針葉樹原本，計至單位以下3位

為止，餘數均四捨五，但指定尺度者不在此限；如每根(每塊)之材積四捨五人至單位

以下2位或3位均為零者，則計至單位以下3位或4位為止，第4位或第5位四捨五人，

餘類推。 

2. 原木容積重量：如無法測計原本材積時，得憑其重量換算材積；重量單位為公噸

(1,000kg)。 

(1) 主要樹種用材及枝梢材容積重量，詳如下表： 

級

別 
樹種 

容積重量kg/m
3
 級

別 
樹種 

容積重量kg/m
3
 

用材 枝梢材 用材 枝梢材 

針

一

級

木 

台灣扁柏 840 991 針

葉

樹

造

林

木 

柳杉 1,079 1,553 

紅檜 1,090 1,040 杉木 790 1,651 

巒大杉 790 994 琉球松 1,255 1,639 

台灣肖楠 (1,015)  馬尾松 (1,094)  

針

二

級

木 

台灣杉 1,200 1,258 

闊

一

級

木 

烏心石 1,140 1,209 

台灣鐵杉 1,098 1,259 台灣櫸 1,230 1,366 

台灣雲杉 (880) 1,210 牛樟 867 999 

台灣冷杉 1,137 1,258 台灣檫樹 870 910 

台灣二葉松 1,066 1,248 黃連木 (1,280)  

台灣五葉松 1,010 1,378 毛柿 (1,210)  

闊

二

級

大葉楠 (910) 1,002 闊

二

級

單刺櫧 (1,050) 1,258 

香楠 (927) 1,162 短尾葉石櫟 (1,040) 1,176 

假長葉楠 (927) 1,046 火燒柯 (1,060) 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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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

別 
樹種 

容積重量kg/m
3
 級

別 
樹種 

容積重量kg/m
3
 

用材 枝梢材 用材 枝梢材 

木 瓊楠 (1,056) 1,164 木 大葉石櫟 (1,210) 1,140 

紅楠 (963) 1,135 高山櫟  1,317 

南投黃肉楠 (993) 941 台灣赤楊 (901) 1,125 

樟樹 (1,000) 1,032 木荷 (1,051) 1,341 

厚殼桂 (990) 1,024 茄苳 (1,067) 1,393 

青剛櫟 (1,180) 1,369 苦楝 (900) 889 

錐果櫟 (1,250) 1,338 光臘樹 1,106 1,210 

長尾尖櫧 (1,149) 958 江某 948 1,048 

赤皮 (1,270) 1,301 香桂 (815)  

烏來柯 (1,040) 1,297    

闊

三

級

木 

台灣雲葉 (1,057) 1,128 闊

三

級

木 

阿里山灰木  1,171 

薯豆  1,002 台灣蘋果  1,393 

烏心石舅 (1,071) 1,114 雜木  1,131 

烏皮茶 (1,069) 1,187 闊

葉

樹

造

林

木 

柚木 1,087  

楓香 (1,000) 1,304 相思樹 (1,144) 1,217 

紅花八角  1,419 鐵刀木 (1,110) 1,223 

大頭茶 (1,109) 1,239 泡桐 794 809 

山黃麻 (747) 828 千年桐 779 990 

台灣枇杷  1,008 木賊葉木麻黃  1,452 

備考1.各樹種、材積容積重量為去皮生材單位材積之換算連皮容積重量kg/m
3 

備考2.本表數字係林務局(改制為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與中興大學森林學系合作

試驗報告資料 

備考3.括弧內之數字係林業試驗所試驗報告資料 

(2) 混合樹種用材及枝梢材容積重量標準(連皮生材)： 

a. 針一級木用材每m3=900kg，枝梢材每m3=1,000kg。 

b. 針二級木用材每m3=1,000kg，枝梢材每m3=1,200kg。 

c. 闊一級木用材每m3=1,150kg，枝梢材每m3=1,200kg。 

d. 闊二、三級木用材每m3=1,200kg，枝梢材每m3=1,200kg。 

3. 天然生閥葉樹原木之材積計算： 

(1) 材積=(末端直徑)2×長度 

(2) 首末直徑相差在1/3以上時，依公式計算之：材積=(首末平均直徑)2×0.79×長

度 

4. 造林木針闊葉樹原木之材積計算 

(1) 材長未滿5公尺：材積=(末端直徑)2×長度 

(2) 材長5公尺以上：材積=(首末平均直徑)2×0.79×長度 

5. 山造角材：山造角材之材積(材積=厚度×寬度×長度) 

6. 幹空之材積計算：幹空為空洞、抽心、抹香腐、麥稈腐、無償藕朽、鋸口腐朽及蟲

蛀所據有之材積，如由其面積相加計算之直徑滿6公分時應由原材積扣除之；空隙超

過50%之藕朽為無償藕朽，得扣除材積，未達50%者為有償藕朽，則不得扣除材積；

鋸口蟲蛀比照藕朽計扣。幹空之測定依照末端直徑測定法平均其直徑，貫通者取首

末兩端平均直徑；幹空於一端有二處以上者，以各該面積相加計算直徑，幹空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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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張部位者應不計。 

7. 天然生針葉樹原木幹空之材積計算依下列規定： 

(1) 一端幹空：(一端幹空部直徑×1/2)2×0.79×材長。 

(2) 二端幹空：(幹空首末平均直徑) 2×0.79×材長。 

8. 天然生闊葉樹原本幹空之材積計算依下列規定： 

(1) 正常原木(首末直徑相差在1/3未滿) 

a. 一端幹空：(一端幹空直徑×1/2)2×材長。 

b. 二端幹空：(幹空首末平均直徑)2×材長。 

(2) 異常原木(首末直徑相差在1/3以上) 

a. 一端幹空：(一端幹空部直徑×1/2)2×0.79×材長。 

b. 二端幹空：(幹空首末平均直徑) 2×0.79×材長。 

9. 造林木針、闊葉樹原木幹空之材積計算依下列規定： 

(1) 長度5m以上，比照天然生針葉樹計算式。 

(2) 長度未滿5m，比照天然生闊葉樹計算式。 

10. 幹空(包含腐朽，以下相同)之材積是從木材之材積扣除。但幹空之直徑，在原木是指

其存在的鋸口直徑，在山造角材，是對其厚度的比例，在未滿20%者及小原木是不

受此限。 

11. 幹空之直徑為幹空之平均直徑(最大直徑及與其成直角之直徑的平均值稱之，以下相

同)在此情況，其幹空在根張有關者時，是除去其相關部分後，測定其平均值。 

12. 原木之鋸口直徑是以末端作為該原木之直徑，首端是以其首端鋸口(有根張原木時是

除去該部分。以下相關項目為相同)之最小直徑。但最小直徑之直角方向的直徑，與

其最小直徑差在6cm(最小直徑在40cm以上原木，為8cm)以上時，首端之鋸口直

徑，其差每6cm，在該最小直徑需加上2cm。 

13. 山造角材之弧透限制：山造角材最小鋸口之邊的缺角之合計對其補足成方形之四邊

的合計的比例，在80%以上者，視為原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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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木材檢尺明細表 

契約編號：              □FSCTM 100% SCS-FM/COC-009363 

伐採地點：  事業區第  林班     日期：  年  月  日 

編號 樹種 
材長 
（Ｍ） 

直徑（cm） 首末
平均 
直徑 

材積 
(M3) 

幹空 
直徑 
（cm） 

幹空 
材積 
(M3) 

實材積 
(M3) 

備註 
首徑 末徑 

           

           

           

           

           

           

           

           

           

           

           

           

           

           

           

           

           

           

           

           

廠商： 

檢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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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4 種應通報珍貴稀有植物名錄 

  
台灣穗花杉 南湖柳葉菜 

  
台灣水青岡 清水圓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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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23種應通報瀕危野生動物名錄 

23 種應通報瀕危野生動物 

  
臺灣狐蝠 歐亞水獺 

  
臺灣黑熊 石虎 

  

臺灣穿山甲 赤腹游蛇 

  
阿里山山椒魚 臺灣山椒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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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南氏山椒魚 觀霧山椒魚 

  

南湖山椒魚 豎琴蛙 

  
巴氏銀鮈 飯島氏銀鮈 

  

大紫蛺蝶 寬尾鳳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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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光鳳蝶 熊鷹 

  
草鴞 山麻雀 

  
金絲蛇 食蛇龜 

 

 

柴棺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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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工作場所周邊醫療資訊 

醫療資訊卡 

⚫ 醫療院所： 

➢ 梨山衛生所04-25989540 

➢ 東勢農民醫院04-25771919 

➢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04-25271180 

⚫ 通報單位：梨山工作站 04-25989208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5%92%8C%E5%B9%B3%E5%8D%80%E8%A1%9B%E7%94%9F%E6%89%80&rlz=1C1GCEU_zh-TWTW931TW931&oq=%E5%92%8C%E5%B9%B3%E5%8D%80%E8%A1%9B%E7%94%9F%E6%89%80&aqs=chrome.0.0i355i512j46i175i199i512j0i30l2.3337j0j7&sourceid=chrome&ie=UTF-8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6%9D%B1%E5%8B%A2%E8%BE%B2%E6%B0%91%E9%86%AB%E9%99%A2&rlz=1C1GCEU_zh-TWTW931TW931&ei=8lNzY5SQGdSG-Ab5wJSICA&ved=0ahUKEwiU0bad6K_7AhVUA94KHXkgBYEQ4dUDCA8&uact=5&oq=%E6%9D%B1%E5%8B%A2%E8%BE%B2%E6%B0%91%E9%86%AB%E9%99%A2&gs_lcp=Cgxnd3Mtd2l6LXNlcnAQAzILCC4QrwEQxwEQgAQyBQgAEIAEMgUIABCABDIFCAAQgAQyBQgAEIAEMgUIABCABDIFCAAQgAQyBQgAEIAEMgUIABCABDIFCAAQgAQ6CAguEIAEENQCOgUILhCABDoRCC4QgAQQsQMQgwEQxwEQ0QM6CwgAEIAEELEDEIMBOgsILhCDARCxAxCABDoOCC4QgAQQsQMQgwEQ1AI6CAguEIAEELEDOgsILhCABBCxAxCDAToKCC4QxwEQrwEQQzoECAAQQzoOCC4QrwEQxwEQsQMQgAQ6BwguEIAEEEM6BQguELEDOgUIABCiBDoLCC4QgAQQxwEQrwE6BwgAEB4QogQ6DQguEK8BEMcBEIAEEA06BwgAEIAEEA1KBAhBGABKBAhGGABQAFjmG2DPH2gCcAF4AIABmAGIAbcSkgEFMTUuMTCYAQCgAQHAAQE&sclient=gws-wiz-serp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7%9C%81%E8%B1%90&rlz=1C1GCEU_zh-TWTW931TW931&ei=FlRzY9__NsjR-Qa0-ZOYDA&ved=0ahUKEwjf4umu6K_7AhXIaN4KHbT8BMMQ4dUDCA8&uact=5&oq=%E7%9C%81%E8%B1%90&gs_lcp=Cgxnd3Mtd2l6LXNlcnAQAzINCC4QrwEQxwEQgAQQQzILCAAQgAQQsQMQgwEyBQgAEIAEMgQIABBDMgsILhCABBDHARCvATIECAAQQzIFCAAQgAQyBQgAEIAEMgQIABBDMgUIABCABDoRCC4QgwEQrwEQxwEQsQMQgAQ6BQgAEKIEOgsILhCvARDHARCABEoECEEYAEoECEYYAFAAWM8QYMcTaABwAXgAgAF-iAGFBZIBAzUuMpgBAKABAcABAQ&sclient=gws-wiz-se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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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伐區位置圖 



 

25 

 

附件十二、界木調查表 

測點 座標(TWD97) 胸徑(cm) 樹高(m) 樹種 
X Y 

1 282561 2692462 28.3 15 二葉松 

2 282549 2692486 39.5 21 二葉松 

3 282537 2692510 33 18 二葉松 

4 282526 2692533 25 13 二葉松 

5 282514 2692557 35.5 19 二葉松 

6 282502 2692581 25.6 14 二葉松 

7 282490 2692604 31.5 17 二葉松 

8 282485 2692618 41 22 二葉松 

9 282501 2692638 31.7 16 二葉松 

10 282517 2692653 29.2 16 二葉松 

11 282539 2692652 42 22 二葉松 

12 282560 2692645 31 17 二葉松 

13 282574 2692624 37.8 20 二葉松 

14 282587 2692601 32.2 17 二葉松 

15 282600 2692579 21 12 二葉松 

16 282615 2692557 23.3 13 二葉松 

17 282628 2692534 32.8 18 二葉松 

18 282642 2692512 38.6 21 青剛櫟 

19 282655 2692489 30.1 12 青剛櫟 

20 282630 2692483 32.2 17 二葉松 

21 282605 2692475 28.3 15 二葉松 

22 282579 2692468 31 17 青剛櫟 

 


